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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证公函上证公函上证公函上证公函【【【【2020202020202020】】】】0558055805580558 号号号号    

    

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对对对对上海创兴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创兴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创兴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创兴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12012012019999

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度报告的事后审核度报告的事后审核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问询问询问询函函函函    

 

上海创兴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依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号－

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以下简称《格式准则第 2号》）、上海证

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等规则的要求，经对你公司2019年年度

报告的事后审核，为便于投资者理解，请你公司进一步补充披露下

述信息。 

 

一、公司 2019 年以支付现金的方式收购了上海东江建筑装饰工

程有限公司 60%股权（以下简称东江建筑）。请公司补充披露：（1）

2019 年东江建筑的主要财务数据，包括资产、负债、收入、主要费

用情况、毛利率、净利润等，以及上述各项指标的同比变化情况，

若有变化幅度较大的请说明原因；（2）东江建筑的前五大客户情况，

包括客户名称、交易金额、是否为关联方等。 

二、根据年报，公司年末商誉为 2371 万元，全部来源于东江建

筑。请公司补充披露：（1）期末商誉减值测试的具体过程，说明关

键参数的确定依据和合理性；（2）报告期内商誉的相关会计处理是

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请会计师对上述问题发表明确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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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三、根据年报，公司年末应收账款余额为 1.97 亿元，同比增加

948.16%。公司本年应收票据余额 184.8 万元，对应期初数为 0。请

公司补充披露：（1）结合报告期内合并东江建筑的情况、业务模式

变化情况、上游供应商和下游客户及相关结算方式的变化情况等，

量化分析报告期应收账款和应收票据大幅增加的原因和合理性；（2）

分业务列示应收账款和应收票据前五名对象、是否为关联方、销售

或采购商品、交易金额、账期等具体情况。请会计师对上述问题发

表明确意见。 

四、根据年报，公司年末存货余额 4.61 亿元，同比增加 895.25%，

其中周转材料 5,984 元，建造合同形成的已完工未结算资产 4.65 亿

元。本期共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399.5 万元，均为建造合同形成的已

完工未结算资产准备。请公司补充披露：（1）报告期末存货的具体

情况，包括已完工未结算项目概况、各项目名称、合同总金额、合

同签订日期、开工日期、施工期间、累计确认合同收入金额、完工

进度及确定依据、目前项目进展及状态，是否按照合同条款进行正

常结算等，是否存在大量已完工未结算的情形；（2）结合收入确认

原则、业务模式等，说明公司年末库存商品大幅增加的原因及合理

性；（3）结合公司存货的特性，说明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合理；（4）说明上述相关项目的确认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

相关规定。请会计师对上述问题发表意见。 

五、根据年报，公司年末货币资金 1.11 亿元，其中受限资金 348

万元，主要为受司法冻结的货币资金。请公司补充披露：（1）该笔

货币资金受司法冻结的原因；（2）除已披露的受限货币资金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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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存在其他潜在的限制性安排；（3）是否存在与控股股东或其他关

联方联合或共管账户的情况，是否存在货币资金被他方实际使用的

情况。请会计师对上述问题发表明确意见。 

六、根据年报，公司年末其他应付款 1.82 亿元。请公司补充披

露：（1）其他应付款的主要构成，说明其中是否存在长期挂账的情

况；（2）前五大应付对象的名称、金额和形成事由。 

七、根据年报，营业收入中，报告期内公司向关联方提供工程

建造劳务等共确认了营业收入 3.12 亿元，占合并报表营业收入的

56.08%。营业成本中，公司与分包公司在提供工程劳务中签订了劳

务分包协议，应付工程分包款 1.38 亿元，较上年增长 91%。请公司

补充披露：（1）上述关联交易的具体内容和必要性，是否具有持续

性；（2）关联交易定价的确定依据，说明价格是否公允及是否侵害

上市公司利益；（3）对公司业务独立性和资产完整性的影响；（4）

前五大期末应付分包款对象名称、具体提供的产品科目、金额以及

与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对于前述问题，公司依据《格式准则第 2号》、上海证券交易所

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等规定要求，认为不适用或因特殊原因确实不便

说明披露的，应当详细披露无法披露的原因。 

请你公司收到本问询函以后立即披露，并在五个交易日内，回

复本问询函并予以披露，同时对定期报告作相应修订。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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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监管二部 

年五月二十二日 


